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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属随迁何以影响农民工城镇化融合？
邓悦，郑汉林，王泽宇∗

（武汉大学 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

摘 　 要：基于 ２０１６ 年“中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 湖北省的数据，本文运用 ＯＬＳ 回归及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回归等方法实证检验了农民工家属随迁对城镇化融合的影响。 研究发现：第一，农民工家

属随迁能够显著促进其城镇化融合。 第二，不同类型的家属随迁对农民工城镇化融合具有异质性：
两两组合下，配偶和子女同时随迁对城镇化融合的影响较大。 进一步地，全部直系亲属一同随迁对

城镇化融合的影响效应最大。 第三，农民工家属随迁促进其城镇化融合的机制主要是通过家庭随迁

的正式雇佣效应和城市定居行为效应的渠道。 本文的发现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农民工家属随迁对其

城镇化融合的影响，且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验证了新经济迁移理论在中国劳动力迁移中的适用性。
基于研究结论，建议相关部门为农民工子女提供更好的教育条件，以及为农民工亲属提供更高水平

的就业和社会福利保障，促进其随迁行为，从而进一步提升农民工城镇化融合水平。
关键词：家属随迁；城镇化融合；正式雇佣效应；城市定居行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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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口流动限制因素逐渐减少，大量农村户籍人口向城市流动，形成了庞

大的农民工群体。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２０１７ 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

２８６５２ 万人，占全部人口的比例达 ２０．６１％。 ２０１７ 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指出，要扎实推进以人为

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由此可见新型城镇化的关键在于实现人的城市化 ［１］ 。
而大量的农民工长期在城市居住、工作和生活，促进其更好地融入城市，对于进一步推进城镇化

进程具有重要影响 ［２］ 。 近年来，随着国家户籍、社保等制度改革，以及为农民工提供职业技能培

训和求职就业支持，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状况呈现改善趋势 ［３］ 。 虽然农民工城镇化融合度有所提

高，但在农民工流入城市的过程中，其心理接纳、社会保险、身份认同及文化生活等方面显著低

于城镇居民，由此形成了流动人口与城镇户籍居民新二元分割，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农民工

的城镇化融合 ［４］ 。 同时，由于中国城乡二元体制，农民工无法真正成为城镇居民，始终受户籍歧

视和地域歧视的影响 ［５］ 。 此外，工资歧视和子女教育受限等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民工

的城镇化融合 ［６］ 。 因而，为减少农民工城镇化融合的阻碍因素和进一步推动实现农民工群体的

市民化，加强对农民工城镇化融合的影响因素以及体制机制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７］ 。
关于劳动力流动的行为选择，学术界有两种不同的认识：一种理论认为劳动力流动是从个

人效用最大化角度出发的个体行为选择的结果，即新古典学派对劳动力流动的解释；另一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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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迁移理论，该理论认为劳动力流动是家庭决策的结果，即决定家庭成员的外出或迁移是

根据家庭预期收入和风险最小化原则而做出的，也可以说劳动力外出务工是一种家庭风险分担

行为，即家庭成员谁进城务工、谁在家务农，是家庭全体成员福利最大化的理性决策 ［８］ 。
目前，将家庭作为一个经济单元，考察其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是劳动力市场流动与就业的

一个研究热点。 杨云彦等 ［９］ 基于北京市的抽样数据，研究发现北京市农民工流动具有明显的家

庭化特征，家庭因素变量对农民工的家庭迁移行为有显著的解释力。 关于家庭力量对劳动力市

场流动的影响，何丹等 ［１０］ 从家庭成员的主观感知评价角度展开，为进一步探究家庭内部因素对

劳动力流动影响提供了新视角。 在迁移家庭决策迁移阶段和在迁移家庭决策居留阶段，家庭因

素均具有重要影响 ［１１］ 。 上述研究虽然就家庭因素对农民工迁移流动进行了解释，但主要是从

家庭成员主观态度上进行，而不涉及具体的选择行为。 因此，本文尝试从家庭特征因素方面对

农民工的流动迁移作进一步的解释。 “家庭力量”除了表现为家庭成员主观的态度外，更表现

为劳动力市场中的直接行为选择，如家属随迁等。 本文重点从家庭内部成员在劳动力市场的具

体选择行为来研究家庭力量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考察家庭力量是否会促进劳动力的城镇化

融合。
一般而言，城镇化融合指的是农民工从农村向城市迁移的过程中，农民工在享有公正平等

权利的基础上与城市居民、城市社会文化相互适应的过程，并在这个互动过程中逐渐减少各方

面差异 ［１２］ 。 城镇化融合的内涵包括经济融合、社会融合、文化融合、身份融合、心理融合以及行

为融合等诸多方面的内容 ［１３］ 。 结合城镇化融合的内涵，李练军 ［１４］ 对农民工城镇化融合进行了

测度，具体指标包括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在外流动时间、住房性质、社会资本、工作稳定性、社会

文化融入程度、社会保险水平等。 任远等 ［１５］ 认为，表征农民工城市融入最全面的指标之一是其

家属随迁状况，家属随迁能够增加农民工在城市的居留时间。 进一步地，周皓 ［１６］ 基于流动人口

动态调查数据，对京津冀地区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的程度、空间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

研究后发现，京津冀地区约 ６５％ 左右的流动人口实现了家庭式迁移，影响家庭迁移状态的因素

中，家庭层面因素主要包括家庭规模、家庭总收入、平均年龄、子女数量等。 以上的研究成果主

要研究了家属随迁的影响因素以及家属随迁对于流动人口在城市留居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说

明了家属随迁对于农民工的城镇化融合具有重要影响，但这些研究并没有涉及农民工家属随迁

对其城镇化融合的具体影响机制，而这一方面的内容有待进一步研究。

二、理论分析框架

结合既有的相关成果，本文认为家属随迁可能通过以下两种效应来促进农民工城镇化

融入。
（一）家属随迁的正式雇佣效应

在有家属随迁的情况下，农民工更愿意签固定合同。 家庭化流动对流动人口就业具有重要

影响 ［１７］ ，农民工家属随迁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其再次迁移流动或转换职业的意愿。 因为

有家属随迁的情况下，一方面，在二次迁移流动（包括流回原籍）或转换职业过程中，其可能会

面临临时性失业和难以实现再次就业的问题，这使得农民工再次迁移流动或转换职业的机会成

本可能相对较大；另一方面，农民工二次迁移到另外一个地域（非原籍） ，其拥有的社会资本可

能会相对更低，这会使得农民工再次迁移流动的收益可能相对较小。 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民工

可能更倾向于在一个地域内拥有一个相对较为稳定的工作，从而更愿意签署劳动合同，产生正

式雇佣效应，增加农民工在外流动时长，促进农民工的城镇化融合。
（二）家属随迁的城市定居效应

存在家属随迁的情况下，为获得城市的社会福利保障或享受城市的教育资源，农民工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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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更愿意在流入城市购买住房，从而使得其在城市长期定居的意愿增强 ［１８］ 。 而在流入城市购

买住房能够显著促进农民工的城市融合。 一方面，农民工能够享有更多的城市社会福利保障，
从而使得其社会融合增强；另一方面，其心理融合和行为融合程度可能也会相对较高。 现有研

究对农民工城市居住的稳定性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家属随迁能够显著增强农民工城市居住的

稳定性 ［１９］ 。 进一步地，杨肖丽、韩洪云等 ［２０］ 基于辽宁省的抽样调查数据，对新老两代农民工居

住环境差异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定量研究后发现，家属随迁对农民工居住的物质环境具有正向影

响，同时提升了其与城镇居民混居的概率。
通过以上理论分析可知，农民工家属随迁通过正式雇佣效应和城市定居效应共同影响城镇

化融合程度，但最终如何影响以及影响程度如何则需要进一步的实证检验。

三、数据来源、变量设定与模型构建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 ２０１６ 年“中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湖北省的数据。 中国流动人口卫

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 Ｃｈｉｎａ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Ｓｕｒｖｅｙ，简称 ＣＭＤＳ）是由国家健康卫生委进行的

一年一度大规模全国性流动人口抽样调查，覆盖全国 ３１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建设兵团

中流动人口较为集中的流入地，每年样本量近 ２０ 万户。 该调查严格遵循 ＰＰＳ 抽样原则，对在流

入地居住一个月及以上，非本区（县、市）户口的 １５ ～ ５９ 周岁的流动人口进行抽样，数据具有较

好的代表性。 ＣＭＤＳ 调查的内容涉及流动人口及其家庭成员人口基本信息、流动范围和趋向、
就业和社会保障、收入和居住、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婚育和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子女流动和教育、
心理文化等。 根据实证研究需要，本文选取了包括流动人口及家庭成员人口的基本信息、流动

趋向、就业和社会保障以及收入和居住等方面的信息，同时剔除空缺值和异常值，最终获得共计

４７２９ 个观测样本值的横截面数据。
（二）变量设定及统计描述

１．被解释变量。 本文实证检验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工城镇化融合这一重要指标

的度量。 借鉴已有文献，本文选择以农民工在外流动时间作为城镇化融合的代理变量，主要原

因在于农民工在外流动时间越长，其积累的社会资本相应越多，适应城市社会、文化生活的能力

也就相应可能越强，而且随着工作经验积累和劳动技能的提升，其收入水平相应也可能越高，其
城市融入水平也就可能越高。 基于数据可获得性，本文主要使用本次流动时长和累计流动时长

来表示农民工的在外流动时间。 此外，在对家属随迁促进农民工城镇化融合的机制进行分析

时，本文使用的主要被解释变量是签署固定劳动合同和城市住房。
２．核心解释变量。 由于本文主要从家庭选择行为角度来对农民工的城镇化融合水平进行

检验，而直接可以观测到具体的家庭选择行为则是农民工是否有家属随迁。 因而，本文选定的

核心解释变量为农民工是否有家属随迁这一行为。
３．控制变量。 农民工城镇化融合水平受诸多因素的影响，为缓解选择性偏误和降低内生

性，从而准确地测度家属随迁对于农民工城镇化融合的影响，本文选取了以下控制变量，主要包

括农民工的家庭特征和个人特征两个方面。 其中，家庭特征方面主要是家庭月均收入、婚姻状

况、父母外出经历等因素；个人特征主要是年龄、性别、教育学历、户籍、是否是中共党员等因素。
此外，在分析家属随迁促进农民工城镇化融合的具体影响机制中，本文同样控制了上述变量，以
求缓解选择性偏误和降低内生性。

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本文拟对农民工是否存在家属随迁对于城镇化融合的影响效应进行

初步的统计描述分析（表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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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主要变量及统计定义

变量 变量定义 平均值 标准差 中位数

被解释变量

　 本次流动时间 本次流动时长 ／ 年 ５．５７ ５．０３ ４

　 累积流动时间 流动累积时长 ／ 年 ７．１５ ５．８５ １

　 固定劳动合同 是否签订劳动合同（是 ＝ １，否 ＝ ０） ０．３１ ０．４６ ０

　 城市住房 在城市是否有住房（是 ＝ １，否 ＝ ０） ０．２７ ０．４４ ０

解释变量

　 家庭随迁 是否家庭随迁（是 ＝ １，否 ＝ ０） ０．１２ ０．３３ ０

控制变量

　 年龄 岁 ３５．２０ ９．６ ３４

　 性别 女性 ＝ １，男性 ＝ ０ ０．４８ ０．５０ ０

　 受教育年限 在校受教育时间 ／ 年 １０．４２ ２．７７ ７

　 户籍 农业户口 ＝ １，城镇 ＝ ０ ０．８５ ０．３６ １

　 中共党员 是 ＝ １，否 ＝ ０ ０．０３ ０．１８ ０

　 家庭月均收入 万元 ０．６８ ０．５２ ０．６

　 婚姻状况 已婚 ＝ １，未婚 ＝ ０ ０．８９ ０．３１ １

　 父母外出经历 父母均有 ＝ １；一方有 ＝ ２；父母均没有 ＝ ３ ２．５６ ０．７９ ２

　 　 注：根据 ２０１６ 年“中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中湖北省的数据整理计算而得。

从表 １ 可以看出，第一，流动人口的流动时间相对较长。 所有样本的本次流动时长均值为

５．５７ 年，累计流动时长均值为 ７．１５ 年。 第二，流动人口中家属随迁相对较少。 所有样本中流动

人口存在家属随迁的均值为 ０．１２，反映出我国流动人口中家属随迁的还是相对少数。 一方面，
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我国城镇化融合水平的提升。 另一方面，这也暴露出中国城镇化融

合中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如流动人口医疗保障水平、社会保障和福利水平、子女教育水平等可

能仍有待进一步提升。 第三，流动人口的个人特征以青壮年为主，男性占比相对较大，且已婚者

居多，另外平均受教育水平偏低（高中以下） 。
（三）模型设定

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来检验农民工家属随迁对其城镇化融合的影响，并同时就不同类型

家属随迁对农民工城市融合影响的异质性进行探讨。 具体模型设定如（１）式所示：
ｌｎｙ ｉｊ ＝ α＋βｍ ｉｊ＋γＸ′ｉｊ＋φ ｉ＋ψ ｊ＋ε ｉｊ （１）

（１）式中，ｌｎｙ ｉｊ为城市 ｉ、区县 ｊ 的农民工在外流动时长的自然对数值，用来表示劳动力城镇

化融合程度的代理变量；虚拟变量 ｍ ｉｊ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ｍ ｉｊ ＝ ０ 表示没有家属随迁，ｍ ｉｊ ＝ １
表示有家属随迁；β 为核心待估参数；向量组 Ｘ′ｉｊ表示一系列与被解释变量 ｌｎｙ ｉｊ，以及农民工是否

存在家属随迁等核心解释变量有关的控制变量；ε ｉｊ是随机误差项，用来衡量不可观测的因素对

于被解释变量的影响。 此外，考虑到调查样本在农民工是否存在家属随迁这一核心解释变量上

的横截性特征，本文还控制了农民工在城市、区县等维度的固定效应（φ ｉ、ψ ｊ） ，从而尽可能地去

除不可观测因素对核心待估参数 β 的遗漏变量偏误影响。

四、实证检验

（一）基准回归

表 ２ 分别报告了以本次流动时长与累计流动时长为核心被解释变量的 ＯＬＳ 回归结果。 通

过采用两种不同计算流动时间的方法，使得估计结果较为稳健。 表 ２ 中其他控制变量包括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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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性别、受教育年限、是否农业户口、是否党员以及家庭收入。 同时在每一个模型中均控制了

城市和区县固定效应。
表 ２　 家属随迁对流动时长的影响（ＯＬＳ）

变量
本次流动时长（对数值） 累计流动时长（对数值）

（１） （２） （ ３） （ ４） （ ５） （ ６）

是否家属随迁 ０．１８５∗∗∗ ０．１６５∗∗∗ ０．１２９∗∗∗ ０．２１２∗∗∗ ０．１８３∗∗∗ ０．１５８∗∗∗

（５．０２１） （ ４．５２９） （ ３．５１３） （ ４．５０９） （ ３．９０８） （ ３．２９３）

父母一方是否曾流动过 －０．１０８∗∗

（ －２．３８９）

－０．０８６６∗

（ －１．９１８）

－０．０７０４

（ －１．２０３）

－０．０５５９

（ －０．９５２）

父母双方是否均未曾流动 －０．１２２∗∗∗

（ －４．１８９）

－０．０９４０∗∗∗

（ －３．２０６）

－０．１８６∗∗∗

（ －４．６５７）

－０．１６７∗∗∗

（ －４．１３１）

是否已婚 －０．１９４∗∗∗

（ －４．３０７）

－０．１３１∗∗

（ －２．２８３）

其他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区县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样本数量 ４７２９ ４７２９ ４７２９ ４７２９ ４７２９ ４７２９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２２６ ０．２２９ ０．２３３ ０．１９３ ０．１９７ ０．１９８

　 　 注：①括号内数值为基于稳健标准误（ ｒｏｂｕｓｔ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ｅｒｒｏｒ）报告的 ｔ 统计量。 ②∗ 、∗∗ 、∗∗∗分别表示 １０％、５％和 １％的显

著性水平。

表 ２ 第（１）列和第（４）列在控制了其他控制变量以及控制效应的基础上，家属随迁对流动

时长均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家属随迁 １ 单位将分别提升本次流动时长 ０．１８５ 单位

以及累计流动时长 ０． ２１２ 单位。 进一步考虑，父母的流动是否会对农民工城镇化融合产生影

响。 表 ２ 第（２）列和第（５）列分别加入父母一方是否曾经流动或父母双方是否均未曾流动作为

控制变量，家属随迁对本次和累计的流动时长的影响系数均有明显下降，分别降低了 ０． ０２ 和

０．０２９。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父母随迁仅对农民工本次流动时长产生影响，且影响为负，说明父

母的流动经历实际上将影响农民工外出流动的决策，但是具体影响机制尚不明确。 另一方面，
有文献指出，是否已婚将很大程度地影响农民工城镇化融合程度，因此将是否已婚独立作为控

制变量。 表 ２ 第（３）列和第（６）列在分别引入上述所有控制变量与固定效应的基础上加入是否

已婚作为控制变量，我们发现家属随迁对流动时长的影响系数均有明显下降，与第（ ２）列和第

（５）列相比分别下降了 ０．０３６ 与 ０．０５４，同时已婚对流动时长的影响系数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下

显著为负，说明已婚农民工相对于未婚农民工而言，在来源地有更多的对家庭的牵绊，因此相对

未婚农民工而言，更难以融入城镇。
基准回归结果显示：第一，家属随迁将显著延长本次和累计流动时间，促进其融合，家庭随

迁在引入相关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的基础上，对流动时长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下影响显著为正。
第二，通过对其他控制变量的分析，农民工固有的人力资本结构是影响农民工城镇化融合的重

要因素，包括婚姻情况、年龄、受教育程度等均会对流动时长产生影响。 第三，家庭因素将对农

民工流动时长产生影响，例如父母的流动经历以及农民工自身的婚姻状况，均会对城镇化融合

程度产生影响。 这就从侧面印证了，家庭是一种重要的影响因素，家属随迁会对农民工城镇化

融合程度产生影响。
（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回归

为规避选择性偏误和变量内生性带来有偏估计的问题，本文使用处理效应模型进一步探讨

农民工家属随迁对其城镇化融合带来的影响。 使用处理效应模型进行估计，需要为“农民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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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属随迁意愿”找到有效的工具变量。 考虑到农民工家属随迁可能主要受其预期成本与预期收

益的影响，因为同住家庭人口数可能会影响农民工家属随迁的预期成本，同住家庭人口数越多，
其相应的家属随迁成本可能也就越大。 同时，由于本文所指的同住家庭人口数为家庭总人口

数，即同时包括留在原籍和在外流动的家庭人口数量，因而对农民工城市融合并不会有较大的

影响。 基于此，本文选择了同住家庭人口数为工具变量，对核心被解释变量累计流动时长进行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回归，结果如表 ３ 所示。
表 ３　 家属随迁对累计流动时长的影响（处理效应模型）

变量
Ｔａｂｌｅ （Ａ）：回归方程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是否家属随迁 ０．６４６∗∗∗

（５．５４）

０．８０５∗∗∗

（１０．３７）

０．６２３∗∗∗

（５．２３）

０．８１１∗∗∗

（１０．５２）

０．６０４∗∗∗

（５．０８）

０． ７５３∗∗∗

（９．１７）

０．６１２∗∗∗

（５．２６）

０．７５３∗∗∗

（８．５４）

年龄 ０． ０３０∗∗∗ ０．０３４∗∗∗ ０．０３０∗∗∗ ０．０３４∗∗∗ ０．０３３∗∗∗ ０． ０３６∗∗∗ ０．０３４∗∗∗ ０．０３６∗∗∗

（１８．７３） （２０．１０） （１８．７６） （２０．１２） （１９．４２） （２０．２０） （１９．６３） （１９．９２）

父母一方是否

曾流动过

－０．０７０

（－１．１４）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１）

－０．０５４

（－０．８７）

－０．００１

（－０．０１）

父母双方是否

均未曾流动

－０．１８７∗∗∗

（－４．８９）

－０．１１３∗∗∗

（－２．８２）

－０．１６６∗∗∗

（－４．２７）

－０．１１３∗∗∗

（－２．８０）

其他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区县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变量 Ｔａｂｌｅ （Ｂ）：选择方程

同住家庭人口数 ０．１７８∗∗∗ ０．３２１∗∗∗ ０．１７３∗∗∗ ０．３２２∗∗∗ ０．１７３∗∗∗ ０． ３１９∗∗∗ ０．１７７∗∗∗ ０．３１９∗∗∗

（６．２８） （１０．８４） （６．１２） （１０．８４） （６．１５） （１０．６５） （６．３２） （１０．６４）

父母一方是否

曾流动过

－０．３０１∗∗∗

（－２．６４）

－０．３０３∗∗∗

（－２．６６）

－０．３０７∗∗∗

（－２．６２）

－０．３０７∗∗∗

（－２．６２）

父母双方是否

均未曾流动

－０．４１９∗∗∗

（－６．３０）

－０．４２０∗∗∗

（－６．３１）

－０．３７７∗∗∗

（－５．５０）

－０．３７７∗∗∗

（－５．４９）

其他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固定效应 ＮＯ ＮＯ ＮＯ ＮＯ ＮＯ ＮＯ ＮＯ ＮＯ

区县固定效应 ＮＯ ＮＯ ＮＯ ＮＯ ＮＯ ＮＯ ＮＯ ＮＯ

Ｗａｌｄ ｃｈｉ２ １１１１．４１ １１６３．６７ １１３７．４２ １１９３．５８ １１６９．１９ １２０５．０３ １１８０．１７ １２０５．０３

ρ －０．２５４ －０．３９５ －０．２３９ －０．３９８ －０．２６４ －０．３７２ －０．２６６ －０．３７２

Ｈ０：ρ＝ ０ １５．７０∗∗∗ ７５．６８ ∗∗∗ １３．２２∗∗∗ ７７．４３∗∗∗ １３．９５∗∗∗ ６０．１１∗∗∗ １６．８６∗∗∗ ５４．２６∗∗∗

Ｌｏｇ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７９３８．５５ －７５６５．６９ －７９２７．８１ －７５５３．３０ １１６９．１９ －７５４８．２２ －７９１０．８７ －７５４８．２３

　 　 注：①括号内数值为 ｚ 统计量。 ②∗ 、∗∗ 、∗∗∗分别表示 １０％、５％和 １％的显著性水平。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回归结果显示：第一，农民工家属随迁将显著延长流动时间，促进其城镇化融合。
在控制了农民工的个人特征、家庭特征以及充分引入城市、区县固定效应后，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回归结果

表明，农民工家属随迁对于延长流动时间具有正向影响，且至少在 １％显著性水平上统计为正，
这进一步验证了农民工家属随迁能够增加其迁移流动时间，对其城镇化融合具有促进作用。 第

二，父母外出务工经历能够显著影响农民工本人的流动。 在控制了农民工的个人特征和家庭特

征，以及充分引入城市、区县固定效应后，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回归结果表明，农民工父母双方均无外出务

工经历与流动时长具有负相关关系，且至少在 １０％显著性水平上统计为负，这表明父母是否有

流动经历对于农民工外出流动时长具有重要影响，父母没有外出流动经历可能会使得农民工流

动时长相对较短，这可能是因为父母没有外出流动经历，使得农民工本身拥有的社会资本相对

较少，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其外出流动，从而可能会减少外出流动时长。 第三，已婚者更不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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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流动更长时间。 在控制了农民工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以及充分引入城市、区县固定效应后，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回归结果表明，已婚与农民工流动时长具有负相关关系，且至少在 １０％显著性水平上

统计为负，这表明已婚的农民工可能更不倾向于流动更长的时间，婚姻在一定程度上对农民工

的城镇化融合具有抑制作用。 第四，家庭收入越高，流动时间越长。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回归结果表明，家
庭收入与农民工流动时长具有正相关关系，且至少在 ５％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表明家庭收入越高

的农民工，其流动时间可能越长。 之所以会产生这种现象，可能的原因在于农民工迁移流动的

预期收益越高，即其家庭收入越高，则其迁移流动意愿可能相对也就越高，因而会使得其迁移流

动的时间可能相对较长，城镇化融合水平也就可能相对较高。
总的来说，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回归估计结果与 ＯＬＳ 回归估计结果并无较大差异，农民工家属随迁对

延长农民工外出流动时长具有较显著的促进作用，即农民工家属随迁能够促进其城镇化融合。

五、进一步分析

在上述分析家属随迁对于农民工城镇化融合影响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分析家属随迁类型

对农民工城镇融合影响的异质性，并进一步探讨家属随迁促进农民工城镇化融合的具体机制。
在现实生活中，家属随迁更多情况下不是单一家庭成员的随迁，可能存在多个家庭成员同时随

迁的情况，包括父母、配偶一同随迁；配偶、子女一同随迁；父母、子女一同随迁；父母、配偶和子

女一同随迁，共计 ４ 种类型组合。
（一）家属随迁类型对农民工城市融合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在引入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后，各种家庭组合均会对农民工流动时间具有正向影响。 进一

步回归分析发现，各种家属随迁组合类型对于城镇化融合的影响具有差异性（表 ４） 。
表 ４　 不同组合的家属随迁对流动时长的影响

变量
本次流动时长（对数值） 累计流动时长（对数值）

（１） （ ２） （ ３） （ ４） （ ５） （６） （ ７） （ ８）

父母配偶随迁
０．００９∗

（０．０８）

０．０２３∗

（ ０．０７）

配偶子女随迁
０．１０４∗∗

（ ０．１５）

０．０８９∗∗∗

（０．１８）

父母子女随迁
０．０１８∗∗

（ ０．０５）

０．０７２∗

（ ０．０９）

父母配偶子女随迁
０．１５３∗∗

（ ０．４２）

０．１２５∗

（ ０．３５）

其他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样本数量 ４７２９ ４７２９ ４７２９ ４７２９ ４７２９ ４７２９ ４７２９ ４７２９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２２３ ０．１８９ ０．２０４ ０．２１５ ０．２３８ ０．２０１ ０．２０６ ０．２４７

城市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区县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注：①括号内数值为基于稳健标准误（ ｒｏｂｕｓｔ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ｅｒｒｏｒ）报告的 ｔ 统计量。 ②∗ 、∗∗ 、∗∗∗分别表示 １０％、５％和 １％的显

著性水平。

表 ４ 显示：第一，在两两组合的前提下，配偶和子女的组合随迁类型相比于父母配偶、父母

子女对流动时长的影响系数更大。 原因在于，当配偶和子女同时随迁时，配偶能肩负起家庭的

照顾义务和工作，使得劳动力能够将更多的时间放在工作上，从而配偶子女同时随迁可以促进

城镇化融合。 第二，在父母、配偶和子女同时随迁的情况下，即直系亲属全部随迁时，相比于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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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合对流动时长的影响更为显著。 直系亲属全部随迁时，家属随迁将延长流动时长 ０．１２５ ～
０．１５３。 原因在于当直系亲属全部随迁时，农民工再考虑回原住地生活的意愿将变弱。 出于对

子女教育、父母养老等需求的考虑，农民工留居城镇的意愿则更为强烈，从而促进了城镇化融合

程度。
（二）家属随迁促进农民工城市融合机理

进一步对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以及城市住房进行 Ｌｏｇｉｔ 回归，考察家属随迁促进农民工城

市融合的机制（表 ５） 。
表 ５　 家属随迁对劳动合同、自有住房的影响（Ｌｏｇｉｔ 回归）

变量
是否有劳动合同 是否有自有住房

（ １） （２） （ ３） （ ４）

是否家属随迁 ０．１２４∗∗∗

（ ５．３３）

０．１４１∗∗∗

（ ６．０９）

０．０６９∗∗∗

（ ５．９１）

０．０７７∗∗∗

（ ０．０２）

其他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区县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样本数量 ４，６５５ ４，６５５ ４５３８ ４５３８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０９０５ ０．１５５３ ０．１６６４ ０．２１１５

　 　 注：括号内数值为 ｚ 统计量。∗ 、∗∗ 、∗∗∗分别表示 １０％、５％和 １％的显著性水平。

表 ５ 显示，第一，在控制农民工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等因素和充分引入城市、区县固定效应

后，第（１） 、（２）列回归结果表明，农民工存在家属随迁与其签订劳动合同具有正相关关系，且至

少在 １％显著性水平上统计为正，这表明了农民工随迁家属越多，则其更可能签订劳动合同，从
而相应的流动时间可能也就越长，城市化融合水平也就越高。 这说明家属随迁对城市化融合具

有正式雇佣效应。 第二，在控制农民工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等因素和充分引入城市、区县固定

效应后，第（３） 、（４）列回归结果表明，农民工家属随迁与其在城市有自有住房具有正相关关系，
且至少在 １％显著性水平上统计为正，这表明农民工家属随迁有助于促进农民工在流入城市的

定居行为，从而农民工的城市融合水平可能得到提升，家属随迁对城市化融合具有城市定居行

为效应。

六、结论

运用 ２０１６ 年“中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中湖北省的数据，本文对农民工家属

随迁对于城镇化融合的影响效应、影响机制以及不同类型家属随迁对农民工城市融合影响的异

质性进行实证分析，主要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家属随迁能够显著促进农民工城镇化融合。 在农民工外出流动的过程中，有家属随

迁能够延长农民工的在外流动时长。
第二，不同组合的家属随迁对农民工城市融合的影响具有异质性。 具体而言，两两组合的

家属随迁（父母、配偶；配偶、子女；父母、子女同时随迁）均对农民工城镇化融合具有正向影响，
另一方面，如果直系亲属同时随迁，即父母、配偶和子女三者同时随迁对农民工城镇化融合的影

响比两两组合更大。
第三，家属随迁更有利于农民工签订固定劳动合同，以及激励其在流入城市购买住房，从而

形成促进城市融合的正式雇佣效应和城市定居行为效应。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认为为促进农民工的城镇化融合，政府部门应进一步为农民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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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提供更好的教育条件，以及为农民工亲属提供更高水平的就业和社会福利保障，让农民工的

随迁家属的生存、发展需要能够得到有效满足，为农民工营造一个亲善的环境，从而促进更多的

农民工家属随迁，提升农民工的城市融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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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Ｗｅ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ｆｉｒｓｔ，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ｍｏｖ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ｍ ｃａｎ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ｉｒ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Ｓｅｃｏｎｄ， ｔｈｅ ａｃｃｏｍｐａｎｙｉｎｇ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ｈａｓ ｈｅｔ⁃
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ｔｏ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 ａｌｌ ｔｈｅ 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 ｆａｍｉｌｙ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ｗｈｏ ｍｏｖ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ｍ ｈａｖｅ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ｅｓｔ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ｉｒｄ，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
ｎｉｓｍ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ｏｆ ｆｏｒｍａｌ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ｈｅｌｐ ｔｏ ｂｅｔｔｅ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ｍｉ⁃
ｇｒａｎｔ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ｉｒ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ｏ ｓｏｍｅ ｅｘｔｅｎｔ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ｖｅｒｉｆｙ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ｌａｂｏｒ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ｆａｍｉｌｙ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ｆｏｒｍａｌ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ｂｅｈａｖｉｏｎｒ

Ｔｈｅ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Ｒｉｇｈｔ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 Ｌａｗ ｏｎ Ｌ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 ｉｎ ２０１９
ＧＡＯ Ｈａ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Ｒｉｇｈｔｓ ｉｎ “ Ｌａｗ 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 ｏｎ Ｌ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 ” （２０１９） ａｒｅ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ｎ ｔｈｅ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Ｒｉｇｈｔｓ，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ｃａｎ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ｂｅ ｍｏｖ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ｒｉｇｈ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ｉｖｉｌ ｃｏｄｅ． Ｎｅｗ ｌａｗ ｄｅｆｉｎｅｓ ｌ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ｕａｌ ｒｉｇｈｔ ａｓ ａ ｕｓｕｆｒｕｃｔｕａｒｙ ｒ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ｎｏｔ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ａｓ ｅｘｐｌｉｃｉｔ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ｍｂｅｒ ｒｉｇｈｔ， ｔａｋｅｓ
ｌａｎｄ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ｌｅｇａｌ ｆａｃｔｓ ｏｆ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ｕａｌ ｒ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ｒｉａｌ ｒ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ｒｅｇａｒｄｓ
ｍａｎａｇｅｒｉａｌ ｒｉｇｈｔ ａｓ ｔｈｅ ｃｒｅｄｉｔｏｒ􀆳ｓ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ｕｓｕｆｒｕｃｔｕａｒｙ ｒｉｇｈｔ ａｔ ｔｈｅ ｂａｓｅ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
Ｍａｎｙ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ｈａｖｅ ｋｅｐｔ ｂａｓｉｃ ｆｅａ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ｒ ｈａｖ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ｄ ｔｈｅ ｓｐａｃｅ ｆｏｒ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ｒｅｆｏｒｍ，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ｒｉｇｈｔ， ｔｈｅ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ｒｉａｌ ｒｉｇｈｔ，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ｕａｌ ｒ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 ｆｏｒ ３０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ｕａｌ ｒｉｇｈｔ， ｆａｃｔｓ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ｕｓｕｆｒｕｃｔｕａｒｙ ｍａｎａｇｅｒｉａｌ ｒｉｇｈｔ，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ｏｒ
ｓｈｏｕｌｄ ｈａｖｅ ｍａｎａｇｅｒｉａｌ ｒｉｇｈｔ，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ｐａｒｔｙ ｍａｎａｇｅｒｉａｌ ｒｉｇｈｔ， ａｍｏｎｇ ｏｔｈ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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